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厦府办规〔２０２３〕３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有关单位:

«厦门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暂行规定»已经第３４次市政府常

务会议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４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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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暂行规定

第一条　为规范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,有效防范遏制火灾

事故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»«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»«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»,以及«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８７号)等

文件精神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规定.

第二条　本规定适用于较大火灾事故以及造成人员死亡或者

产生社会影响的一般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.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当纳入调查处理范围:

(一)造成１人以上死亡或３人以上重伤的火灾;

(二)造成直接财产损失５００万元以上的火灾;

(三)生产经营性场所过火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的火灾;

(四)国家机关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、托儿

所、幼儿园、文物保护单位、邮政和通信、交通枢纽等部门和单位发

生的引起公众和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火灾;

(五)其他社会影响较大,需要调查处理的火灾.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上级文件对调查处理范围另有规定的,从

其规定.

第三条　较大火灾事故、一般火灾事故分别由市、区人民政府

负责组织调查处理.一般情况下由同级消防救援部门牵头组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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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.

市人民政府可以对一般火灾事故提级调查或者实行督办.

第四条　火灾事故发生后,市、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应当

于５个工作日内提请同级人民政府成立火灾事故调查组(以下简

称调查组).

根据火灾事故的具体情况,调查组由消防救援、应急管理、公

安、工会以及负有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同级行业行政主管部

门组成,并邀请同级纪检监察机关、人民检察院参加.调查组可以

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.

第五条　调查组组长由负责组织火灾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指

定.

调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,组长全面主持调查组工作,主要职责

包括:确定事故调查方向,督促、协调调查组开展工作,按照法定程

序、职责和期限完成事故调查等.

第六条　调查组可以根据火灾事故调查的需要设立综合组、

技术组、管理组等工作小组,负责火灾事故调查相关具体工作.

第七条　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及时、客观、公正、合法

的原则.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和非法干预火灾事故调查处

理.

第八条　调查组成员在火灾事故调查中应当公平公正、恪尽

职守,严格遵守调查纪律,保守调查秘密,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

火灾事故调查信息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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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组成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当回避:

(一)是火灾事故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;

(二)本人或者近亲属与火灾事故有利害关系;

(三)与火灾事故当事人有其他关系,可能影响火灾事故公正

调查处理的.

第九条　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:

(一)查明火灾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

失等情况;

(二)认定火灾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;

(三)提出对火灾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;

(四)总结火灾事故教训,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;

(五)提交事故调查报告.

第十条　火灾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损失评估以及技术鉴定

的,调查组应当按规定委托依法设立的机构进行损失评估以及技

术鉴定.

第十一条　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火灾事故有

关的情况,并要求其提供相关资料,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.火

灾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

守,并应当自觉接受调查组的询问,如实提供情况.

火灾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,应当依法及时移送司法机

关处理.

第十二条　调查组应当自火灾事故发生之日起６０日内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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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灾事故调查报告;特殊情况下,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

准,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,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

超过６０日.

火灾事故调查按规定需要进行相应检验、鉴定的,其检验、鉴

定时间不计入调查期限.

第十三条　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:

(一)火灾事故发生单位或者场所基本情况;

(二)火灾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;

(三)火灾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;

(四)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;

(五)火灾事故的责任认定以及对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

议;

(六)火灾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.

调查组成员应当在调查报告上签名;对调查报告有不同意见

的,应当在签名后附专页予以说明.

第十四条　负责火灾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火灾事

故调查报告之日起１５日内作出批复,特殊情况下,批复时间可以

适当延长,但延长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３０日.

相关单位应当按照批复要求依法进行处理,及时落实,并将处

理结果抄报作出批复的人民政府和调查组.

第十五条　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,消防救援部门应当及

时将火灾事故调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归档保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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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　火灾事故发生单位应当认真汲取火灾事故教训,

及时全面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,并自觉接受监督.

消防救援部门和负有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

对火灾事故发生单位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.

第十七条　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１年内,由火灾事

故调查处理牵头部门组织开展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

作,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请相关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或者专家参

与.

第十八条　评估工作可以采取资料审查、座谈问询、查阅文

件、走访核查等方式开展评估,依据火灾事故调查报告,逐项对照

防范整改措施建议,重点评估下列内容:

(一)火灾事故相关单位和发生地同类单位场所采取的防范、

整改举措以及成效;

(二)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行政处罚、行政处分建议的落实

情况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;

(三)火灾事故发生地的区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

训,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,开展社会宣传教育,以及加强消防工作

的情况.

评估工作结束后,火灾事故调查处理牵头部门应当向同级人

民政府提交评估报告,并按规定报送备案.

第十九条　火灾事故调查处理牵头部门在评估工作发现存在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未落实、落实不到位或其他问题的,应当向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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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地方政府和部门通报情况并持续跟踪、督促整改;发现存在重大

问题悬而不决、重大风险隐患久拖不改,涉嫌失职渎职的,依法依

规移交有权部门处理.

第二十条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２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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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有关单位:厦门海事局、厦门银保监局、厦门证监局、国网厦门供电公司、
厦门火车站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民航厦门安全监管局、市气象
局、市通信管理局、市邮政管理局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７日印发　


